
重磅！税局又有大动作！40 多部门将联合稽查，建立涉税信息共享机制！这一

操作对企业有何影响？企业又该如何应对？

突发！税务局重磅发文！40 多个部门将联合稽查！

一、适用范围

税务机关依法征收税款、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时涉及的税收管理和信息共享保

障活动。

二、40 多个部门将提供税收管理协助及涉税信息共享

人社及医保部门、金融机构、市场监管部门、公安交管部门、人民法院、定价部

门、科技部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等 40 余部门为税务机关提供税收管理协助及涉

税信息共享。

举个例子：



1、人社部：

税收协助：依法征收社会保险费时，在劳动关系、组织人事关系、缴费年限确认

等方面予以协助。

共享信息：人社等部门有关学籍、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社保、就业失业等信息。

2、金融机构

税收协助：对纳税人、缴费人、扣缴义务人和涉及的相关当事人开立账户情况查

询、存款查询、冻结存款或者扣缴税、费款予以协助。

共享信息：提供账户、账号、投资收益以及账户利息、期末余额、单笔资金往来

达到一百万元或者一日内提取现金一百万元以上等信息。

三、税务机关向其他部门提供涉税信息

税务机关向有关部门提供行政处罚信息、欠税信息、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信息、非

正常户信息、纳税信用等级信息、税收数据分析等等涉税信息。

多部门涉税信息共享！无死角监管时代来临！

其实，除了深圳市外，一些地区已经实施了多部门信息共享机制，那实施多部门

信息共享，对企业意味着什么？

1、打破了信息壁垒，监管无死角

之前，税务机关只能通过发票、纳税申报等信息来掌握纳税人的涉税信息，难免

会因为信息缺失、不对等，而让偷逃税等违法企业逍遥法外。

之后，税务机关不仅通过税务方面掌握信息，还可以通过其他部门掌握纳税人大

量的经济数据信息，彻底打破了信息壁垒，企业再想偷逃税已然行不通了。

2、稽查效率变高，偷漏税马上会被发现！

多部门建立涉税信息共享，任何违法行为都会马上发现，而不是等 2年、3年才

会翻出旧账。



3、稽查范围更广，任何违法行为都无处遁形！

之前，税务机关稽查时主要是集中在某些纳税人，并未针对某个行业全面铺开，

尤其是对新兴的行业及享受税收优惠的行业。

与多部门建立涉税信息共享后，税务机关可以多维度的分析比对，任何违法行为

都将无处遁形。

4、联合惩戒，让违法成本增高！

违法成本高，不仅仅只是体现在缴罚款、滞纳金、追究刑事责任上了，税务机关

向其他部门提供涉税信息后，还有可能影响相关责任人出行、买房、出国等等。

金税四期+大数据+多部门涉税信息共享，以后最了解你的人，可能只有税务局了

即日起，这些企业要小心了

1、常年亏损的企业

税务稽查不仅仅只是通过税务信息来比对，还会通过公司银行账户、相关责任人

银行账户等有关部门的信息来比对稽查。

以后再想用私户、微信、支付宝等来避税的企业，要注意了，尤其是常年亏损的

企业。

2、税务异常公司

对于没有纳税申报或长期零申报或欠税等税务异常企业，再想通过开立多个银行

账户来实施洗钱、网络诈骗、偷逃税等违法行为，已经行不通了。

不仅仅如此，因税负率异常、虚开发票、申报异常等而被查出的违法企业，不仅

仅只是罚款、滞纳金、刑罚那么简单了，多部门联合后，你的吃穿住行都会受到

限制。

3、社保申报异常的企业

有人会说了：社保虽说已经入税，但只是缴费这块移交给税务局，其他核定方面

还是在人社部，企业不用担心税务局稽查。



我只想说，你可真想多了，多部门实施涉税信息共享，以后税务局与人社部可就

是一家了，税务局想看你在人社部申报的信息，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建议：对于不缴或未足额缴社保的企业，一定要及时规范，切莫以后追悔莫及~~

4、特定行业的企业

多部门实施涉税信息共享后，税务局也不仅仅只是针对特定纳税人了，对特定行

业也会多维度、多角度的稽查比对。

对于这些企业以后要规范了，高新技术企业、电商企业、商贸企业、劳务派遣、

人力资源企业、建筑行业等等。

这 56 个风险点！不想被查，赶紧自查

1、增值税金额与各项附加税费比对是否一致；

2、教育附加费与水利建设基金是否做到了匹配相符；

3、理论销售收入与公司实际的销售收入是否比对相符；

4、纳税系统申报的销售额与防伪税控中的开票销售额以及财务报表中的销售额

是否比对异常；

5、开具发票的时候进项、销项的品名是否严重背离；

6、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与企业所得税工资薪金支出、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

年金缴费基数、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是否匹配；

7、农产品进项税抵扣情况与实际农副产品数量、金额、产地、面积等是否做到

相符；

8、企业存货周转情况与销售收入是否做到同比变动；

9、你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是否大大低于同行业平均变动率；



10、你企业当年的所得税贡献率是否大大低于本行业当年所得税贡献率；

11、你企业的成本费用变动是否与销售收入同比例变动一致；

12、你企业的应纳税额情况是否与营业收入同比例变动一致；

13、你企业的增值税发票增量、使用量情况是否与往期存在异常；

14、你企业的税负变动是否与上期存在变动异常；

15、企业新增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企业应付款等往来

账户的金额是否与公司的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比对异常；

16、企业的期末存货与增值税留抵税额是否做到匹配；

17、商贸企业一定时期内进项销项税率是否异常；

18、企业的进项税额变动率是否大大高于销项税额变动率；

19、企业的运费抵扣与经营收入是否比对异常；

20、公司的实际经营范围与对外开具发票的项目进行比对，从而来发现是否存在

“变名虚开”的问题；

21、购货发票的开票单位地与发票上的货物实际来源地比对不一致；

22、分别按照法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主要管理人员的证件号码，对同一

法人、同一财务负责人、同一办税人员、主要管理人员重合及法人、财务负责人、

办税人员交叉任职等情况进行分析展示与比对；

23、个人股东发生股权转让行为，企业是否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

转让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的规定履行相关报告义务，股权受让

方是否按规定履行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 20%义务等；

24、工商局登记的企业户数与基础信息是否与国地税核定税种的信息比对一致；

25、财务报表上的利润总额与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的利润总额是否比对一致；



26、同行业公司耗用的电费与销售收入比对异常现象；

27、企业实现的增值税与企业的毛利是否比对相符；

28、企业的财务费用与借款情况是否比对异常；

29、企业的长期投资、短期投资与取得的投资收益是否比对异常；

30、企业客户的离散度与企业销售收入情况是否比对异常。

31、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非正常损

失的货物（劳务）、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劳务）是

否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

32、是否存在将返利挂入其他应付款、其他应收款等往来账或冲减营业费用，而

不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况；

33、向购货方收取的各种价外费用（例如手续费、补贴、集资费、返还利润、奖

励费、违约金、运输装卸费等等）是否按规定纳税；

34、是否存在利用虚开发票或虚列人工费等虚增成本，是否存在使用不符合税法

规定的发票及凭证，列支成本费用；

35、是否存在将资本性支出一次计入成本费用：在成本费用中一次性列支达到固

定资产标准的物品未作纳税调整；达到无形资产标准的管理系统软件，在营业费

用中一次性列支，未进行纳税调整；

36、企业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是否符合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范围、是否符合合

理性原则、是否在申报扣除年度实际发放；

37、增加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后是否补缴印花税；

38、是否存在与房屋不可分割的附属设施未计入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土地价值

是否计入房产价值缴纳房产税，以及无租使用房产是否按规定缴纳房产税；

39、是否存在超标准列支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未进行纳税调整等问

题；



40、是否存在未按税法规定年限计提折旧；随意变更固定资产净残值和折旧年限；

不按税法规定折旧方法计提折旧等问题；

41、是否存在擅自改变成本计价方法，调节利润；

42、是否存在计提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超过计税标准，未进

行纳税调整；

43、是否存在超标准、超范围为职工支付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未进行纳税

调整。是否存在应由基建工程、专项工程承担的社会保险等费用未予资本化；是

否存在只提不缴纳、多提少缴虚列成本费用等问题；

44、是否存在视同销售行为未作纳税调整；

45、是否存在利用往来账户、中间科目如“预提费用”等延迟实现应税收入或调

整。

46、取得不符合规定增值税发票入账

47、应税未申报缴纳印花税

49、税率适用错误

50、企业所得税限额扣除项目涉税风险

51、购置不动产未及时申报契印房土等税收

52、享受税收优惠未留存备查

53、会议费无附件入账的税收

54、不注意纳税信用入黑名单

56、工资薪金及“三项经费”未按规定扣除


